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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局
关于广元市昭化区工农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广元市诚智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广元市昭化区工农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广元市昭化区王家镇、柏林沟镇、卫子镇和磨滩镇，于2021年10月开工，2022年12月完工。本次属于补办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总投资7760.9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3.53万元，占总投资的1.2%。主要建设内容为：整治干渠及支渠共14条，总长92.9km（含管道输水47.87km），整治及新建渠系建筑物1188处，完善用水计量、管理设施及灌区信息化工程。
该项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项目，于2021年5月10日取得广元市水利局《关于昭化区工农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广水函〔2021〕150号）。广元市自然资源局昭化区分局出具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项目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区、饮用水源地等敏感区域，符合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
二、项目运营期环境保护要求
项目施工期已结束，根据我局及环评单位对现状进行调查，施工期已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未造成环境遗留问题。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报告表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生态保护与恢复。加强渠道沿线生态巡查，定期维护植被恢复区域，防止水土流失。若发现渠道破损、渗漏等问题，及时采取修复措施，避免对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优化灌溉制度，合理利用水资源，加强对灌区的农业技术指导，减少灌溉退水对地表水体的污染。
（三）落实固体废物管理。及时清理渠道内枯枝落叶、沿线丢弃废物等，统一交由环卫部门处置，防止堵塞渠道或造成二次污染。
（四）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环保工作。结合灌区信息化系统，定期开展渠道水质、生态状况等监测。
三、其他要求
（一）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二）你单位应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广元市昭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其纳入 “双随机” 抽查范围，加强对项目环境保护 “三同时” 及自主验收监管。
（三）项目运营期应依法开展公众参与，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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